
山东省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  
开放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开放、流动、联合、竞争”的运行机制，鼓励与国内外专家、学

者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山东省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设立开放基金，支持国内外高

等院校、科研机构和工程单位的研究人员依托本实验室开展研究工作。 

第二章 申 请 

第二条 国内外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企事业部门及其它机构的科技工作者均

可以向本实验室申请开放基金。基金优先鼓励和支持校外优秀研究人员。 

第三条 实验室每年 10 月下旬发布《山东省海洋工程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申请指

南》（以下简称《指南》），启动时间为当年 12 月。资助类别、资助方向和平

均资助强度以当年发布的指南内容为准。 

第四条 申请人作为开放基金课题的实际主持人，必须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和学

风道德。 

第五条 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 1 项开放基金项目，在研的开放基金项目数上限为

1 项。 

第六条 申请人必须征得所依托单位的同意，并按照指南要求提交带有亲笔签字

和加盖依托单位公章的纸质版申请书，且提供相关的电子文件。 

第七条 申请课题须符合《指南》所规定的研究内容范围。 

第三章 评 审 

第八条 开放基金资助项目由实验室组织初评，经学术委员会复评确定资助名单。 

第九条 实验室根据专家评审结果，本着择优资助、利于学科发展的原则，资助

意义重大的基础和应用研究项目，确定资助经费额度，并上报山东省科技厅备案。 

第四章 课题实施与管理 

第十条 实验室为开放基金项目承担人员来实验室开展合作研究提供必要的研究

条件。 

第十一条 在项目实施期间，项目负责人需要根据《指南》要求，在次年 12 月






